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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函
地址：30051新竹市中正路146號
承辦人：鄭琬蓉
電話：(03)5248921
電子信箱：02626@ems.hccg.gov.tw

受文者：都市設計與開發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15日
發文字號：府都發字第112004522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 (376580000A_1120045222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府112年3月10日召開「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233次幹事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

照。

說明：依據本府112年3月6日府都發字第1120036201號開會通知單

續辦。

正本：李委員昌憲、蔡委員靜嫺、吳委員宗修、翁執行秘書義芳、本府交通處（綜合規
劃科科長）、城市行銷處（觀光工程科科長）、工務處（土木工程科科長、養護
工程科科長）、都市發展處（都市更新科科長、都市計畫科科長、建築管理科科
長、使用管理科科長、綜合規劃科科長、都市設計與開發科科長）、詹政達建築
師事務所、李文勝建築師事務所

副本：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更新科(含附件)、都市設計與開發科）(含附件)、昌傑建
設股份有限公司、鷁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檔　　號:
保存年限:

111120003685

■■■■■■都市設計與開發科■■■■■■■收文:112/03/15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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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第 233 次幹事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10日上午 10時 30分  

二、地      點：都市發展處二樓會議室 

三、主  持  人：翁執行秘書義芳                    

四、出列席單位：詳簽到簿  

五、報告事項： 

(一) 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232次幹事會會議決
議辦理情形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洽悉備查 

六、審議案： 

(一) 「昌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市西門段一小段210等18筆地號土地集合住
宅新建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都市設計審議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                                              紀錄：鄭琬蓉                        

1. 本案請依委員、幹事及各單位所提下列意見修正後通過。 

(1) 請說明本案車道縮短是否還能維持原坡度。 

(2) 變更後車道坡度是否利於機車通行，請補充說明。 

(3) 基地西側是否開放供公眾通行。 

(4) 本案1層空間是否僅做管委會空間。 

(5) 請補充變更前後屋脊裝飾物高度、設計變化說明。 

2. 請檢送依決議1辦理修正之報告書(雙面印刷，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

及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1份予業務單位提送本府相關單位審視確認

後，再依規辦理備查(報告書五份、電子檔光碟片二份)。 

3. 有關經審議通過案件，請申請者於幹事會會議紀錄收受之日3個月內

提送備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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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鷁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市香濱段692-1等2筆地號土地集合住宅新
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                                              紀錄：鄭琬蓉 

1. 本案請依委員、幹事及各單位所提下列意見修正後通過。 

(1) 景觀、基地綠化: 

① 基地如種植樟樹請避免樹冠超出地界線，建議種植直立型喬

木。 

② 請補充本案地被及種植範圍。 

③ 建議一層汽、機車位旁設置矮灌木做為遮蔽。 

④ P.3-11，請再確認植栽槽深度是否達到150CM。 

⑤ 請再確認開挖範圍線是否正確。 

(2) 內容補充: 

① P.3-6，壹層平面圖之人行道退縮部分是否有設置柱子，請補

充說明。 

② 請補充無障礙檢討章節。 

③ 請以圖文說明臨鄰地邊界之A、B、C圍牆樣式、高度、立面、

高程並建議使用穿透性佳之圍牆。 

④ 請說明垃圾室開門方向及空間是否足夠容納子母車。 

⑤ 請補充危老獎勵公文、申請項目、說明表。 

⑥ 請補充計畫道路協助開闢範圍之圖文說明。 

⑦ 請補充瑞光街通行範圍。 

⑧ 請補充發電機房與圍牆間空隙說明。 

⑨ 請補充如何至發電機房後之三角綠地。 

(3) 停車空間:請再確認車道轉彎處之通視性及是否設置出入口警

示、反光鏡…等設施。 

(4) 業務單位意見:P.5-2，請補充基地範圍線。 

2. 請檢送依決議1辦理修正之報告書(雙面印刷，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

及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1份予業務單位提送本府相關單位審視確認

後，再依規辦理備查(報告書五份、電子檔光碟片二份)。 

3. 有關經審議通過案件，請申請者於幹事會會議紀錄收受之日3個月內

提送備查資料。 

七、散會：中午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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